
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帮扶皖北城市实施方案

推动皖北地区加快发展，对缩小长三角区域内发展差距、推进

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为贯彻落实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

规划“十四五”实施方案》《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021 年工作

安排》有关部署，扎实推进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帮扶皖北城市工作，

制定以下实施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的

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、六中全会精神，全面贯

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重要

讲话精神，聚焦增强长三角欠发达区域高质量发展动能，推动皖北

等欠发达地区跟上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步伐，组织沪苏浙有关

市（区）结对合作帮扶皖北地区各市，努力构建产业、技术、人才、

资本、市场等相结合的结对合作帮扶工作格局，进一步激发皖北地

区内生发展动力，不断缩小长三角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差距，实现

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。

结对合作帮扶工作期限为 2021 年至 2030 年。

二、结对安排

综合考虑资源禀赋、产业特色、发展水平、合作基础等因素，

帮扶城市包括上海市 3 个区、江苏省 3 个市、浙江省 2 个市，受帮



扶城市包括安徽省淮北市、亳州市、宿州市、蚌埠市、阜阳市、淮

南市、滁州市、六安市共 8 个市。具体结对安排如下：

上海市闵行区——安徽省淮南市。

上海市松江区——安徽省六安市。

上海市奉贤区——安徽省亳州市。

江苏省南京市——安徽省滁州市。

江苏省苏州市——安徽省阜阳市。

江苏省徐州市——安徽省淮北市。

浙江省杭州市——安徽省宿州市。

浙江省宁波市——安徽省蚌埠市。

三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明确重点任务。开展干部互派挂职，根据工作需要和从

严控制领导班子中挂职干部人数等规定，分批选派优秀干部到党政

机关、企事业单位等挂职，注重安排优秀年轻干部参加。共建省际

产业合作园区，探索创新飞地、园中园等模式和成本共担、利益共

享等机制，鼓励中央和地方国有企业率先布局，积极推进产业转移

与承接。搭建资本与项目对接平台，按照市场化机制探索设立专项

基金，梳理重大项目清单，推动项目和资本高效对接。加强农业全

产业链供应链协同，建设优质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。加强

文化旅游产业合作，共同开拓优势旅游资源，联合开发跨省市旅游

路线和新产品。提升民生共享水平，推动优质教育、医疗、康养等

资源共建共享。搭建人力资源供需和高技能人才共享平台，共同培



训培养各类专业人才。

（二）落实主体责任。结对合作帮扶城市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，

勇于担当、主动作为、真抓实干，协同建立联系密切、运转高效的

多层级工作推进机制，共同把各项重点任务落到实处。受帮扶城市

要增强紧迫感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主动加强沟通衔接，为结对

合作帮扶工作创造良好条件。帮扶城市要结合自身优势，充分考虑

受帮扶城市比较优势和发展实际，科学制定结对合作帮扶实施方案

及分年度工作计划，并按程序报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办

公室备案。

（三）加强协调推进。上海市、江苏省、浙江省、安徽省要切

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，充分调动各地、各部门和各级干部人才的

积极性主动性，在结对合作帮扶工作推进过程中发现人才、培育人

才、使用人才，工作推进情况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评价考核体系。国

家相关部门和有关单位要结合工作职能加强指导，在跨区域重大事

项、重大项目推进中积极予以政策支持和要素保障。推动长三角一

体化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加强统筹协调，定期开展检查督促和情况

通报，总结推广好的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，协调解决有关问题困难，

推动结对合作帮扶工作取得显著成效。


